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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会议议程 
（GC(SPL.2)/GEN/1 号文件） 

1. 主席说，会议临时议程载有两个列在“大会安排”项目下的分项目，即“通过议

程和分配项目供初始讨论”和“本次特别会议闭幕日期”。 

2. 它还载有题为“代表全权证书的审查”的项目，该项目将由总务委员会作为全权

证书委员会开会审查。 

3. 议程获得通过。 

2. 大会安排 

(a) 通过议程和分配项目供初始讨论 
（GC(SPL.2)/1 号文件） 

4. 主席提请委员会注意，委员会正在审议的只是是否建议将项目列入议程的问题、

供初始讨论的项目分配和建议的项目次序。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二条，委员

会成员不应对任何项目的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但如涉及是否建议将该项目列入议程

的问题时，则不受此限。 

5. 她提议委员会向大会建议本次特别会议的议程应包括列于 GC(SPL.2)/1 号文件中的

所有项目。 

6. 会议决定如上。 

7. 主席认为，委员会希望向大会建议 GC(SPL.2)/1 号文件所载提议供初始讨论的项目

分配。 

8. 会议决定如上。 

9. 主席认为，委员会对 GC(SPL.2)/1 号文件中所提议的项目次序表示满意。 

10. 会议决定如上。 

(b) 本次特别会议闭幕日期 

11. 主席提议委员会向大会建议本次特别会议的闭幕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2 日（星期

一）。 

12. 会议决定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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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表全权证书的审查 
（GC(SPL.2)/3 和 4 号文件） 

13. 主席建议总务委员会作为全权证书委员会开会，对代表的全权证书进行审查。 

14. 忆及《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时，她说，全权证书指定了出席大会某届常会

的成员国代表，全权证书应提交总干事并由有关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外交

部长签发。委员会的任务仅限于查明第二十七条的要求是否已得到满足。 

15. 已收到 90 名代表以适当形式提交的全权证书。此外，秘书处还收到了有关 42 名代

表的不构成符合第二十七条要求的正式全权证书的信函。有 39 个成员国没有与会，也

没有提交任何全权证书。 

16. GC(SPL.2)/3 号文件载有参加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的原子能机构阿拉伯成员国提交

的表示对以色列代表的全权证书持保留意见的声明。 

17. GC(SPL.2)/4 号文件载有以色列陈述对上述保留意见的立场的信函。 

18. GHAEBI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表示，委员会建议的代表全权证书审查报告

决不能以任何方式被解释为他的政府对以色列政权的承认。 

19. 主席建议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它已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八

条开会审查了代表的全权证书，并载列两份名单，一份是委员会认为成员国代表已提

交符合《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要求的全权证书的成员国名单，另一份则反映总

干事已收到成员国关于其代表的不符合这条规则的信函的成员国名单。 

20. 按照以往做法，这份报告可以指出，委员会认为仍然应当允许后一类代表参加大

会工作，但条件是他们将尽快（最好在本届常会结束之前）提交符合要求的全权证

书。 

21. 报告还应说明，委员会已收到 GC(SPL.2)/3 号文件所载参加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的

一些原子能机构阿拉伯国家成员（见该文件所列清单）提交的关于对以色列代表的全

权证书持保留意见的声明，并收到了 GC(SPL.2)/4 号文件所载陈述以色列对这些保留意

见的立场的信函。此外，报告还应反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以色列代表的全权证

书提出的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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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最后，报告应说明，委员会在有上述保留意见和立场的情况下，同意建议大会通

过以下决议草案： 

“代表全权证书的审查： 

大会 

接受 GC/(SPL.2)/5 号文件所载总务委员会关于其对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代表全权

证书审查情况的报告。” 

23. 她询问委员会是否希望按照她所述的精神编写一份报告并将其提交大会。 

24. 会议决定如上。 

 

会议于下午 12 时 50 分结束。 


